
 

內部稽核組織與運作 

架構 說    明 

稽核室組織 稽核室隸屬董事會，依有關法令規定及管理需要設立下列編制： 

 稽核室配置專任稽核主管及稽核人員。 

 採取獨立專職運作方式，進行定期與不定期之財務稽核、營運稽核等

工作，以確實評估內部控制制度遵行之可行性、合理性及有效性。 

 

 

 

 

 

 

稽核室 

工作執掌 

本公司稽核室承董事會之授權，辦理以下相關稽核業務： 

 公司內部稽核制度之建立、推動及修訂。 

 年度稽核計劃之研擬、編訂、執行與修訂。 

 公司既定之各項政策、制度、規章、辦法與計劃，執行情形之追蹤、

評估及改善建議。 

 評估各部門之績效及作業流程之合理性。 

 審核年度預算及各部門預算之合理性與可行性。 

 各類異常事項之追蹤、查核與改善建議。 

 指導子公司設置內部稽核部門，視狀況由內部或委託外部稽核人員進

行查核。 

 其他臨時交辦之稽核事項。 

內部稽核範圍 稽核範圍為本公司各部門及國內外符合法令規定之子公司，項目包含業

務、採購、人力資源、財務會計、資訊安全及其他管理事項等。 

稽核人員任

免、考評及薪

資報酬 

稽核主管之任免，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

會決議，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行之，並於公司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以網

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內部稽核人員之任免、考評、薪資報酬由稽核主管

簽報後呈董事長核定。 

內部稽核運作 本稽核室執行內部稽核，主要以年度稽核計劃執行例行性稽核，另視董事

會需求或特殊情況追加執行專案性稽核。例行性與專案性稽核均依據內部

控制制度及規章辦法執行實地稽核作業，並於完成稽核事項後，提出改善

建議並出具稽核報告並經稽核主管核准後，呈董事會授權之董事批示，並

於次月底前交付通知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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